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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组织受威胁游客和文化活动参与者疏散转移，严格做到“应转

必转、应转尽转”，坚决防止因灾发生群死群伤事件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。（4 月 1 日至 4 月 30日）各涉文旅企

事业单位要由主要领导牵头按照本方案要求重点召开专题会议、

制定工作计划、宣传动员等多种形式迅速启动，全面落实集中整

治的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，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整治、

参与安全整治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开展自查自纠（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）。结合全市文

旅行业安全生产“强安 2023”监管执法专项行动工作任务，各

文旅企事业单位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自查自纠，建立健全

安全生产岗位责任清单、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清单、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清单，确保文旅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

处。

（三）督导检查阶段(8 月 1 日-8 月 31 日)。根据企业上报的

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自查整改台账，市局要统筹开展督导检查。重

点检查企业主体责任是否落实、专项整治工作是否开展、自查整

改是否真正碰真逗硬，安全教育、安全措施、应急准备是否全面

落实等，形成督导检查问题台账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落实问

题整改。

（四）开展“回头看”和总结阶段(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)。

市文旅局要对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，督

促落实整改实效。各文旅企事业单位要认真总结安全生产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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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行动开展情况，对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分析

原因、增添措施，建立长效机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要高度重视此次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

动，以此为契机全面摸清本行业安全生产基本情况，采取切实有

效措施及时督促落实问题整改。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牵头、靠前

指挥，明确专人负责。分管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

分兵把口，落实落细职责分工，确保集中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

(二)强化督导检查。要加强协作配合，统筹做好督导检查，

有效避免同一事项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、影响企业正常生产情况。

对一般安全隐患，要主动帮助指导企业落实问题整改，完善安全

举措，采取柔性执法;对存在重大隐患、拒不履行企业主体责任、

拒不落实整改的要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。

对工作推进不力、检查不到位、隐患整治不彻底的单位，严肃追

责问效;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按照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

(三) 强化信息报送。要根据工作进展情况，及时报送相关

信息。各文旅企事业单位要在 4月 30日之前将附件 2上报到市

文旅局市场股，联系电话:6229922;邮箱：499860201@qq.com。

附件：

1. 阆中市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工作领

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 阆中市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生产经营单位自查问题

整改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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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组 长：何治洪 文旅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郑春华 文旅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伍枭男 文旅局副局长

文远杰 文旅局党委委员、执法大队副大队长

袁中尧 文旅局党委委员、文保中心主任

张 萧 文旅局党委委员、文化馆馆长

成 员：刘爱萍 办公室主任

郑洪奇 市场股股长

林海柱 政策法规股股长

曾 义 宣传股股长

蒲 茜 文艺股股长

张清华 广电股股长

蒲 凯 文保股股长

吴 霜 产业股股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市场股，由郑洪奇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，联系电 0817-62299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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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（2023 年 月）

填报单位（签章）：

序号 自查时间 发现的问题隐患 风险等级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责任落实 整改完成情况 备注

审核人： 填报人： 时间：2023 年 月 日


